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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根据《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汕头市人

民政府令第 201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说明如

下。

一、背景

2021年，国家和省医保局先后牵头出台建立完善国家医保

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意见。为落实

有关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2022年市医保局牵头制定出台

《汕头市医疗保障局 汕头市卫生健康局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关于建立国家医保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机制的实施细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该文件将于 2025年 6 月 22日到期。为

确保行政管理制度的延续性，同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用药

需求，经评估，我局牵头对《细则》进行修订，形成《汕头市

关于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机制的实施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《办法》制定的政策依据

1.《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

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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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

2.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东省药品

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机

制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医保发〔2021〕40号）

3.《关于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

〔2024〕86号）

三、《办法》内容及主要调整说明

《办法》共八方面内容，分别为总体要求、“双通道”管理

及药品范围、“双通道”药品供应保障、“双通道”医药机构管

理、“双通道”药品的医保支付与结算、“双通道”处方外配管

理、工作要求、实施时间及有效期等。在现行规定基础上作出

的主要调整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“双通道”药品范围

按照《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

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28

号）中“纳入‘双通道’管理和施行单独支付的药品范围，原

则上由省级医保行政部门按程序确定”的要求，《办法》明确我

市“双通道”药品按照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公布的广东省“双通

道”药品范围执行，并及时通过部门网站等途径公布省医疗保

障局调整更新后的“双通道”药品范围等。

（二）优化“双通道”医保经办服务

《办法》优化了部分医保经办服务规定，明确医保经办机

构要通过部门网站等途径定期公布提供“双通道”处方外配服

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及医师名单、“双通道”药店名单等，为参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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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就医购药提供方便。

（三）梳理文件结构并规范部分表述

《办法》将原《细则》中定点医疗机构通过备案纳入“双

通道”管理、“双通道”药店通过医保经办机构遴选产生、医保

经办机构对“双通道”医药机构实行协议管理等内容进行整合，

形成“双通道”医药机构管理部分内容。同时，因我市已顺利

组织两次“双通道”药店遴选，《办法》将《细则》中首次遴选

有关规定予以删除。《办法》还规范“双通道”药品医保支付有

关规定的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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